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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给出的

规则起草。 

本文件为DB4403/T XXXX—XXXX《公共洗手卫生设施配置指南》的第1部分。DB4403/T XXXX-XXXX

分为两个部分： 

——第1部分：公共场所； 

——第2部分：中小学校和托幼机构。 

本文件由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深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

执法局、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武南、马起山、曾碧静、陈澄、杨文君。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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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新冠肺炎防控中，勤洗手被世界卫生组织及各国列为主要的个人防疫措施。大量流行病学证据表

明，洗手是预防疾病传播和保护市民健康最经济有效的措施。而科学、完备和便利的洗手卫生设施是良

好洗手行为养成的基础。 

为推动新建、扩建、改建的公共场所完善公共洗手卫生设施的规划、涉及、建设和管理，促进市民

养成良好的洗手习惯，推动传染病防控常态化机制的形成，特制定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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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洗手卫生设施配置指南 第 1 部分：公共场所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公共场所公共洗手卫生设施配置的总则、设施分类及要求、基本要求和管理维护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指导深圳市辖区内新建、改建、扩建的公共场所公共洗手卫生设施规划、设计、建设

和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4706.15—2008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皮肤及毛发护理器具的特殊要求 

GB/T 18145—2014  陶瓷片密封水嘴 

GB 19877.1—2005  特种洗手液 

GB 27950—2020 手消毒剂通用要求 

GB/T 34855—2017  洗手液 

GB/T 35763—2017  不锈钢水龙头 

CJ/T 164  节水型生活用水器具 

QB/T 1334—2013  水嘴通用技术条件 

QB/T 5296—2018  擦拭纸巾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购物中心  shopping center;shopping mall 

多种零售店铺、服务设施集中在由企业有计划地开发、管理、运营的一个建筑物内或一个区域内，

向消费者提供综合性服务的商业集合体。 

[来源：GB/T 18106-2004,定义4.1.11] 

4 总则 

4.1 公共洗手卫生设施应与公共场所的建设统一规划、合理布局。 

4.2 公共洗手卫生设施规划建设应符合国家相关节能、节地、节水、节材、环保的要求。 

4.3 公共洗手卫生设施选址和数量应充分综合考虑公共场所的面积、人流情况及其类型和功能。 

4.4 公共洗手卫生设施的选址和设计应遵循安全、便利的原则。 

4.5 公共洗手卫生设施的建设和维护应能保证给水正常、排水通畅。 

http://standard.sist.org.cn/StdSearch/stdDetail.aspx?AppID=GB/T%2034855-2017&v=%u6D17%u624B%u6DB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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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设施分类及要求 

5.1 分类 

5.1.1 按公共洗手卫生设施的构成要素，可分为必备要素和可选要素，其中： 

——必备要素：包括洗手池（盆）、洗手台、水龙头、洁手设施
1)
； 

——可选要素：包括干手设施、洗手方法宣传标识、手部消毒设施。 

5.1.2 按公共洗手卫生设施的外观存在形式，可分为： 

——附属式洗手设施：依附于其他建筑物的固定式洗手卫生设施； 

——独立式洗手设施：不依附于其它建筑物、独立建设的固定式洗手卫生设施。 

5.2 要求 

洗手池（盆）、洗手台、水龙头、洁手设施、干手设施、洗手方法宣传标识和手部消毒设施应符合

附录A的要求。 

6 公共场所分类 

根据公共场所承担的城市功能的地位，将公共场所分为： 

a) 一类公共场所（城市门户），包括： 

 城市主要交通枢纽，包括机场、高铁站、火车站、汽车站、游轮码头； 

 市级公共文体娱乐场所,包括体育场（馆）、展览馆、影剧院、音乐厅、图书馆、书城、

博物馆、美术馆等； 

 大型购物场所（50000 平方米以上），包括都市型购物中心、地区型购物中心； 

 市政公园的城市公园（面积不低于 10 公顷）：包括综合公园和专类公园； 

 市政公园的自然公园：包括森林郊野公园、地理遗址公园、风景名胜区、湿地公园。 

b) 二类公共场所，各类公共餐饮场所（包括饭馆、咖啡店、小吃店和快餐店等）、商场（店）、

酒店； 

c) 三类公共场所，除 a）和 b）以外的其它公共场所。 

7 基本要求 

7.1 选址要求 

7.1.1 应在公共场所的以下地点配置公共洗手卫生设施： 

——公共厕所； 

——母婴室； 

——餐饮区； 

——一类场所的城市公园、自然公园的主要出入口、人流密集区。 

7.1.2 宜在以下公共场所配置公共洗手卫生设施： 

——一类公共场所（除城市公园、自然公园以外）的主要出入口、人流密集区； 

——各类市政公园内的主干道上。 

7.2 安装要求 

                                                        
1) 用于手部清洁的设施，包括洗手液、肥皂、皂液器、肥皂容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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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 安装在室内的附属式洗手设施应铺设防滑地砖，地面、墙壁、顶部应使用防水、防滑、防腐、

防霉、无辐射、易消毒和清洗的材料。安装在室外的独立式洗手设施的洗手池（盆）或水槽前应有至少 

1.20 米宽的硬化地面，可在上方建防雨顶棚。 

7.2.2 洗手池（盆）尺寸应与洗手台相匹配。 

7.2.3 洗手池（盆）边缘离地面高度符合以下要求： 

a) 成年人用应为 0.75～0.80 米； 

b) 儿童用应为 0.60 米。 

7.2.4 水龙头的安装应牢固、无损坏、无漏水、安装在同一卫生设施处的龙头款式宜统一。并排的水

龙头超过 2个的，水龙头间距符合应不小于 0.80 米。 

7.2.5 水龙头喷水口的高度应保证排水管堵塞时不被淹没。 

7.2.6 水龙头与洗手池（盆）台面外缘的直线距离宜符合以下要求： 

a) 成年人用不宜大于 0.40 米； 

b) 儿童用不宜大于 0.25 米。 

7.2.7 洁手设施、干手设施和手部消毒设施应放置或安装在使用者方便获取处。 

7.2.8 干手器放置或安装位置除满足 7.2.7 的要求外，还应设置在公共洗手卫生设施主要出入口处。 

7.2.9 洗手方法宣传标识宜张贴在水龙头上方醒目处。 

7.2.10 手部消毒设施配置数量不超过公共洗手卫生设施主要出入口数量的，放置或安装位置除满足

7.2.8 的要求外，还应设置在公共洗手卫生设施主要出入口处。 

7.3 配置要求 

7.3.1 水龙头 

7.3.1.1 一类公共场所应同时配置成人用洗手卫生设施和儿童用洗手卫生设施。 

7.3.1.2 一类公共场所应配置感应式或其他非接触式水龙头。 

7.3.1.3 一类公共场所重点区域的水龙头最少配置数量可参考表 1的要求。 

表1 一类公共场所重点区域水龙头配置表 

重点区域 服务人数（人） 水龙头数量（个） 

城市主要交通枢纽 每小时人流≤100 ≥2 

每小时人流>100 在 2 个水龙头的基础上，针对超过

100 人的部分，每增加 60 人，增加

1 个水龙头 

市级公共文体娱乐场所 服务人数≤100 ≥2 

服务人数>100 在 2 个水龙头的基础上，针对超过

100 人的部分，每增加 1～80 人，增

加 1 个水龙头 

大型购物场所 —— 面积（㎡）=50000 平方米，≥51 

—— 面积（㎡）>50000 平方米，每增加

2000 ㎡，增加 2 个水龙头 

市政公园的城市公园、自然公园 —— 每个水龙头服务 200 人进行配置 

7.3.1.4 二、三类公共场所应配置成人用洗手卫生设施，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二类公共场所宜同时配

置儿童用洗手卫生设施。 

7.3.1.5 二、三类公共场所宜配置感应式或其他非接触式水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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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6 二、三类公共场所重点区域的水龙头最少配置数量可参考表 2、表 3、表 4的要求。 

表2 商场（店）水龙头配置表 

面积（㎡） 水龙头数量（个） 

≤500 ≥1 

501～1000 ≥2 

1001～2000 ≥3 

2001～4000 ≥5 

4001～50000 每增加 2000 ㎡，增加 2 个水龙头 

表3 餐饮场所水龙头配置表 

服务人数（人） 水龙头数量（个） 

服务人数≤50 ≥1 

50＜服务人数≤100 ≥2 

服务人数>100 每超过100座位增设1个 

表4 其它公共场所水龙头配置表 

重点区域 服务人数（人/每个水龙头） 

广场、街道 500 

其它市政公园 200 

体育场外 150 

海滨活动场所 60 

7.3.2 其它要素 

7.3.2.1 一类公共场所 

7.3.2.1.1 安装在一类公共场所的附属式洗手设施，除配置必备要素外，还应配置干手设施、洗手方

法宣传标识，宜根据公共洗手卫生设施物理空间大小和疫情防控需要选择配置手部消毒设施。 

7.3.2.1.2 安装在一类公共场所的独立式洗手设施，除配置必备要素外，还应配置干手设施。宜根据

公共洗手卫生设施物理空间大小和疫情防控需要选择配置洗手方法宣传标识、手部消毒设施。 

7.3.2.1.3 洁手设施的配置可参照以下要求： 

——按与水龙头数量不低于 1：2的比例配置； 

——不应配置肥皂等接触式洁手设施； 

——宜优先配置感应洁手液；因物理空间、客观条件限制的，可配置按压式非接触式洁手液。 

7.3.2.1.4 干手设施的配置可参照以下要求： 

——干手设施可以是干手器或干手纸； 

——仅采用干手器作为干手设施的，宜按与公共洗手卫生设施主要出入口数量不低于 1：1的比例

配置； 

——仅采用干手纸作为干手设施的，宜按与水龙头数量不低于 1：2 的比例配置，干手纸容器应设

置在两个水龙头之间，且在附近配置垃圾收纳装置； 

——同时采用干手器和干手纸作为干手设施的，干手纸数量可根据使用对象实际需求配置。 

7.3.2.1.5 手部消毒设施的配置可参照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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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采用非接触式手部消毒设施； 

——宜按与公共洗手卫生设施主要出入口数量不低于 1：1的比例配置。 

7.3.2.2 二类公共场所 

7.3.2.2.1 安装在二类公共场所公共厕所、母婴室的附属式洗手设施，除配置必备要素外，还应配置

干手设施、洗手方法宣传标识，宜根据公共洗手卫生设施物理空间大小和疫情防控需要选择配置手部消

毒设施。 

7.3.2.2.2 安装在餐饮场所的独立式洗手设施，除配置必备要素外，还应配置干手设施。宜根据洗手

设施的物理空间大小和疫情防控需要选择配置洗手方法宣传标识和手部消毒设施。 

7.3.2.2.3 洁手设施、干手设施和消毒设施的配置可参照 7.3.2.1.3、7.3.2.1.4 和 7.3.2.1.5 的要求。 

7.3.2.3 三类公共场所 

7.3.2.3.1 安装在三类公共场所公共厕所的附属式洗手设施，除配置必备要素外，还应配置干手设施、

洗手方法宣传标识。 

7.3.2.3.2 安装在三类公共场所非公共厕所的附属式洗手设施，除配置必备要素外，还宜根据洗手设

施的物理空间大小和疫情防控需要选择配置干手设施、洗手方法宣传标识和消毒设施。 

7.3.2.3.3 安装在三类公共场所独立式洗手设施，除配置必备要素外，宜根据洗手设施的物理空间大

小选择和疫情防控需要配置干手设施、洗手方法宣传标识和消毒设施。 

7.3.2.3.4 洁手设施、干手设施和消毒设施的配置可参照 7.3.2.1.3、7.3.2.1.4 和 7.3.2.1.5 的要求。 

8 管理维护要求 

8.1 管理要求 

8.1.1 工作日期间，宜每两小时清扫、清理公共洗手卫生设施内残留垃圾、积水，做到日产日清，保

持公共洗手卫生设施干净整洁。 

8.1.2 宜每日对公共洗手卫生设施进行消毒。 

8.1.3 应做好洁手设施、干手设施和手部消毒设施的后勤保障工作，保证正常使用。 

8.1.4 洗手卫生设施地面光滑的，应同步设置防滑标识。 

8.2 维护要求 

8.2.1 应有专人负责公共洗手卫生设施的日常维护。 

8.2.2 应定期对公共洗手卫生设施进行全面检查，保障设施正常使用。检查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

面：  

——洗手池（盆）是否完好无损、无堵塞； 

——洗手台是否完好无损、无磨损、无污渍； 

——水龙头是否能够正常使用； 

——洁手液容器和手部消毒液容器是否完好、有效、无污渍； 

——干手器、干手纸容器是否完好、有效、无污渍； 

——洗手方法宣传标识是否清晰。 

8.2.3 公共洗手卫生设施维修时，应有明显提示标识；设施停止使用时，应张贴通知，明确停用时间、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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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4 修复乱涂写、乱刻画、熏烫、破损、故障的设施设备，修复效果应与原体色泽相近，与整体协

调。 

8.2.5 在维护公共洗手设施设备时，应优先使用绿色环保建材、节水型卫生设施设备，严禁使用强酸

强碱等腐蚀性材料。 

8.2.6 每次设施设备维护，应做好留痕管理，及时填写报修记录，并及时报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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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公共洗手卫生设施构成要素的要求 

A.1 洗手池（盆）和洗手台 

A.1.1 材料应防水、无毒无害，易于清洁、消毒。 

A.1.2 表面应光滑、无裂纹、无毛刺，边角应光滑，有衔接处的，衔接处应平滑。 

A.1.3 洗手池（盆）宽度宜为0.6米。 

A.2 水龙头要求 

水龙头除应符合CJ/T 164中水嘴的相关要求外，还应符合以下要求： 

——不锈钢水龙头应符合 GB/T 35763—2017 的要求； 

——陶瓷水龙头应符合 GB/T 18145—2014 的要求； 

——其它材料的水龙头应符合 QB/T 1334—2013 的要求。 

A.3 洁手设施 

A.3.1 洁手液应符合GB/T 34855—2017的要求。 

A.3.2 具有抗菌、抑菌等特种功能的洁手液应符合GB 19877.1—2005的要求。 

A.4 干手设施 

A.4.1 干手纸应符合QB/T 5296—2018的要求。 

A.4.2 感应式干手器应符合以下要求： 

——安全性能符合 GB 4706.15—2008 的相关要求； 

——风温保持 35～40℃。 

A.5 洗手方法宣传标识 

洗手方法的宣传标识应采用图片的形式，内容应包括六步洗手法，具体内容见图A.1。 

A.6 手部消毒设施 

手部消毒剂应符合GB 27950—2020的相关要求。 

http://standard.sist.org.cn/StdSearch/stdDetail.aspx?AppID=GB/T%2034855-2017&v=%u6D17%u624B%u6DB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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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1 六步洗手法 

 



 DB4403/T XXXX—2021 

9 

参 考 文 献 

[1] GB 5749-2006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2] GB/T 18106—2004  零售业态分类 

[3] GB 50099—2011  中小学校设计规范 

[4] JGJ 39—2019  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 

[5] SB/T 11087—2014  购物中心等级划分规范 

[6] DB4403/T 23—2019  公共厕所建设规范 

[7]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 

[8] 深圳市城市管理局关于发布深圳市公园分类指引的通知 深城管通[2014]178号 

[9] 张绮曼,郑曙旸.室内设计资料集.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200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